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 O 一八年十月 

 

 

 

 

 



致：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华自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华自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术语，除另有定义或注明外，与本所出具的《湖

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所使用

的简称术语或定义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也同样

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华自科技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华自科技本次交易申请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华自科技本次交易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及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华自科技就本次交易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华自科技与交易对方签

署相关协议及《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文件，本次交易方案如下：1、

华自科技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李洪波、毛秀红、共青城尚坤合计

持有的精实机电 100%股权以及湖州格然特、华自集团、格莱特投资合计持有的

格兰特 100%股权；2、华自科技拟向不超过 5 名（含 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7,000.00 万元。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以下批准与

授权： 

（一）华自科技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5 月 26 日，华自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华自科

技关联董事在上述董事会进行了回避表决且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宜发表了独

立意见。 

2017 年 6 月 15 日，华自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一>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在上述董事会进行

了回避表决且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7 年 7 月 3 日，华自科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关联股东回避了对相关关联议案的表决。 



2017 年 8 月 14 日，华自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取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中发

行股份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

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在

上述董事会进行了回避表决且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对方中的非自然人主体共青城尚坤、湖州格然特、

华自集团、格莱特投资均已按其各自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等内部规章的规定就参

与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及批准程序。 

（三）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5 月 26 日，标的公司精实机电、格兰特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及相关事宜，标的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

权转让事宜并放弃相应的优先购买权。 

（四）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李洪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42 号)，

核准本次交易。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取得现阶段根据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股权过户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有关安排，本次交易项下华自科技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精

实机电 100%股权、格兰特 100%股权。 

2017 年 10 月 27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精实机电股东变更事宜，

并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634994445 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

完成后，精实机电成为华自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7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核准了格兰特股东变

更事宜，并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2287000082228 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格兰特成为华自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2、华自科技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情况 

2017 年 11 月 1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业字[2017]18351 号《验资报告》，

对华自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验证截至

2017 年 11 月 1 日，华自科技已收到李洪波、毛秀红、湖州格然特、华自集团、

格莱特投资以其持有的精实机电、格兰特股权出资缴纳的新增股本 24,948,627

元。 

3、华自科技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以下简称“中证

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11月 8日在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了股份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实施情况 

1、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情况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华自科技本次发行的联

席主承销商（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华自科技与联席主承销商共同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后，联席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方式向特定对象发送

了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文件，

根据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价格为 11.14 元/股，最

终确定的认购对象为江苏新华沣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玄元（横琴）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自然人黄立山。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华自科技已分别与上述 4 名发行对象签署《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协议》（以

下简称“《认购协议》”），华自科技向 4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33,178,178.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369,604,902.92 元。 

2、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情况 

2018 年 9 月 27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20266 号《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



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369,604,902.92 元。 

2018 年 9 月 28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20267 号《华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9 月 27 日，华自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3,178,178.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369,604,902.92 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15,094,339.62 元后及财务顾问费（不含税）471,698.1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54,038,865.1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33,178,178.00

元，资本公积 321,332,385.30 元，管理费用 471,698.11 元。 

3、股份发行登记情况 

根据中证登深圳分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

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7182），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受理了华自科技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

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华自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33,178,178.00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33,178,178.00 股），非公开发行后华自科技股份数

量为 261,939,805.00 股。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自科技完成了本次交易涉

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手续，上述交易

实施过程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华自科技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自科技已就

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华自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 

根据华自科技的公告文件，本次交易经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后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自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情况如下： 

2017 年 9 月 14 日，华自科技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董事、

监事换届选举，选举黄文宝、汪晓兵、白云、颜勇、佘朋鲋、袁江锋为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凌志雄、柴艺娜、曾祥君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

邓海军、胡浩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胡兰芳共同组成

第三届监事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华自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黄文宝为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汪晓兵为总经理，聘任喻江南、周艾、佘朋鲋、袁江

锋、熊兰、宋辉、苗洪雷和唐凯为副总经理，聘任陈红飞为财务总监，聘任宋辉

为董事会秘书。 

2017 年 9 月 14 日，华自科技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海军为

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2018 年 5 月，华自科技副总经理熊兰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华自科技副总经

理职务。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 

标的公司精实机电已于 2017 年 10 月变更为华自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本

次交易的相关安排，精实机电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已变更，由黄

文宝、李洪波、黄剑波担任董事，其中，李洪波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毛秀红担任

监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变更已完成工商备案程序。 

标的公司格兰特已于 2017 年 10 月变更为华自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本次

交易的相关安排，格兰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已变更，由汪晓兵、

孟广祯、蒋国华担任董事，其中，孟广祯为董事长，由杨昭担任总经理，辛红林

担任监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变更已完成工商备案程序。 

 

六、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华自科技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华自科技

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华自科技为

其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况。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自科技与精实机电股东、格兰特股东分别签署

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已生

效，根据华自科技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协议的

约定已经履行或正在履行其义务，各方对上述协议履行不存在纠纷或争议。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协议

的约定已经履行或正在履行其义务，各方对上述协议履行不存在纠纷或争议。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主体就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

事项做出了相关承诺。上述承诺已在《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进行了披

露。根据华自科技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相关承诺方未发生违反承诺

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相关承诺方未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华自科技尚需按照《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相关约定向相关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2、华自科技尚需就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事

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向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3、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 

 

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管理办法》、《创业板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无法实

施的法律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壹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

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

盖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丁少波  邹棒 

   

   

 经办律师：                              

  莫彪 

   

   

 经办律师：                              

  周晓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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